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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发展手工制作促进贫困残疾妇女

就业脱贫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妇联、扶贫办、残联，两江新区妇联、残联办事处, 万盛经开区妇联、扶贫办、残联：
贫困残疾妇女是生活困难、就业率低的困难群体，也是脱贫攻坚工作中最需要关爱和帮扶的重点对象。根据中国残联、国务院扶贫办、全国妇联《关于印发〈发展手工制作促进贫困残疾妇女就业脱贫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残联发〔2017〕24号）精神，为进一步加大对贫困残疾妇女的关爱帮扶力度，积极引导贫困残疾妇女增强技能、灵活就业、脱贫增收，助力全市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现就进一步加强发展手工制作促进贫困残疾妇女就业脱贫的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的

通过开展手工技能培训、搭建展示展销平台、培育巴渝巧姐等务实措施，以建档立卡贫困残疾妇女为重点，帮助全市有就业创业意愿的贫困残疾妇女，学习手工技能，从事手工制作，实现就业创业，促进增收脱贫。

二、工作重点

（一）开展手工技能培训。统筹各方资源，依托各级各类职业院校、特教院校、协会、龙头企业、创业就业示范基地、扶贫车间、扶贫家庭工坊等，开展“重庆市巾帼脱贫残疾妇女手工技能培训”。将残疾妇女手工技能培训纳入各级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年度计划、扶贫开发培训计划、妇女培训计划，通过集中培训、分散委托培训、师傅带学徒、订单（岗位）培训、送教上门等形式，对有手工制作就业创业愿望的残疾妇女开展免费培训。

（二）促进居家就业创业。各级各类残疾妇女手工制作培训计划要设定就业创业目标，培训承接机构要以就业创业为导向，开发就业岗位，开设创业课程，促进受训残疾妇女就业创业。着力扶持妇女手工制作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社会组织发展，积极探索“公司、协会、合作社、基地、车间、工坊+残疾妇女”就业创业模式，引导残疾妇女就地就近转移就业和居家灵活就业。

（三）搭建展示销售平台。大力支持、鼓励残疾妇女手工制作机构、组织、个人参加“巴渝巧姐”手工作品展、行业交流会、博览会、经贸洽谈会、评比会等产品展示展销活动。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帮助有需求的残疾妇女手工制作就业创业者提升电子商务运用能力、市场开拓能力等。重庆市手工编织协会交流展示中心展示销售平台免费为残疾妇女提供服务，帮助她们拓展市场，提升竞争力。

（四）培育宣传巴渝巧姐。各级残联要为从事手工制作的残疾妇女参加各级各类比赛提供赛事协调、赛前指导、后勤保障等服务。各级妇联在培育“巴渝巧姐”过程中，要有一定比例的残疾妇女，在举办妇女手工技能竞赛时，要鼓励和动员残疾妇女积极参与，在参赛中提高技能、展示形象。妇联、扶贫办、残联在命名一批手工制作创意工作室、巾帼脱贫示范基地（车间）、手工制作致富带头人、巾帼建功标兵中要考虑残疾妇女。要多形式多渠道开展残疾妇女巧手能人、就业创业典型培育与宣传工作。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区县（自治县）妇联、扶贫办、残联要高度重视、充分认识帮助残疾妇女摆脱贫困对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要将此项工作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结合起来，进一步明确任务、细化责任，强化担当、主动作为。

（二）增强工作实效。各区县（自治县）残联、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指导中心要按照市残联《关于下达贫困残疾人电子商务和贫困残疾妇女手工编制培训从业等工作任务的通知》（渝残联办〔2017〕116号）要求，在2020年前完成本地区残疾妇女手工制作培训和从业任务数。各级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要加大对残疾妇女的就业服务力度，免费提供职业指导、职业介绍、政策咨询、市场拓展、跟踪扶持等服务。要推动落实税费减免、创业担保贷款等精准扶贫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吸纳更多残疾妇女就业。对有意愿参加手工制作培训的残疾妇女，要及时提供培训信息。

（三）密切沟通协作。各区县（自治县）妇联、扶贫办、残联要按照文件要求，进一步加强沟通、密切配合，结合本地区贫困残疾妇女的实际需求，加强分工协作，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同时，积极争取相关部门、机构、组织的支持，形成工作合力，营造良好氛围，共同推动贫困残疾妇女参训就业、脱贫增收。

（四）加大宣传发动。各区县（自治县）妇联、扶贫办、残联要向残疾妇女群众广泛宣传脱贫攻坚、创业创新及各项惠民政策，宣传各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重点举措和任务要求，使残疾妇女正确理解党和政府扶贫开发的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坚定改变贫困落后面貌的信心和决心。教育引导贫困残疾妇女发扬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精神，激发求富裕求发展的内生动力。及时发现、总结、宣传妇女依靠自力更生、辛勤劳动脱贫致富的先进典型，用鲜活事例带动更多贫困残疾妇女实干兴业、发展立家，改变贫困面貌。

各区县妇联、扶贫办、残联要重视和加强工作情况和信息报送。每半年（7月底前）报送一次培训情况表（详见附件），年底（11月底前）将培训情况表及工作开展情况、典型经验举措、存在问题及建议等内容，以电子邮件方式分别报送至市妇联发展部、市扶贫办人力资源开发处、市残联教育就业部。

联系方式：

市妇联妇女发展部：谢欣 67125570  22109227@qq.com
市扶贫办人力资源开发处：徐海青 67911360  846822262@qq.com
市残联教育就业部：李草苍  67116952  287565705@qq.com

附件：重庆市巾帼脱贫残疾妇女手工技能培训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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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重庆市巾帼脱贫残疾妇女手工技能培训情况表

区县（自治县）：                                               填报时间：

	时  间
	培训班

名称
	培训内容
	培训人数
	培训费用
	资金来源

	
	
	
	总人数

（人）
	残疾妇女人数

（人）
	培训班总费用

（元）
	残疾妇女培训费用

（元）
	

	xx月xx日—

xx月xx日
	
	
	
	
	
	
	

	
	
	
	
	
	
	
	

	
	
	
	
	
	
	
	


备注：资金来源请填写市级资金、区县资金或者自筹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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